附件2
内蒙古艺术学院科研启动金


计 划 任 务 书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编号：                        
项目负责人：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内蒙古艺术学院
2025年4月制

填  报  说  明
一、《计划任务书》经审核批准后，将作为项目计划执行和检查、评价及结题的依据。
二、项目负责人应按规定向内蒙古艺术学院科研处书面报告研究工作进展、取得的成果、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等情况。
三、项目计划执行期间所取得的有关研究成果、著作、论文、研究报告、总结及成果报道，均须标注单位“内蒙古艺术学院”。
四、发表预期成果须在立项之后，且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文字责任由作者本人或所在单位承担。
五、计划任务书内容应与项目申请书有关内容一致，表达要明确、严谨、字迹要清晰。
六、项目主持人及项目主要成员、批准资助经费未经科研管理部门批准，不得自行调整。
七、本表一式4份，人事处、科研处、计划财务处、项目申请人各留存1份。









	一、预期研究成果

	预期研究成果要求：
1.所有预期研究成果要严格按照已提交的申报书填写，成果内容只可增加不可减少；
2.著作（专著、编著）、论文。其中，著作为可通过CIP数据查询的出版物；论文成果须能提交知网查询证明；
3.所有成果需要标明具体数字。例如：发表论文2篇，出版著作1部，不能写发表论文1-2篇。
























	二、年度任务安排

	要按照项目书内容写清楚年度任务安排，包括年度要取得的成果，预期效益等，事关中期检查及结项工作，请老师们认真填写。











	三、项目组主要研究人员基本情况（不超过6人）

	姓名
	职称
	所学专业
	项目分工
	所在单位
	签名

	
	
	
	
	
	

	
	
	
	
	
	

	
	
	
	
	
	

	
	
	
	
	
	

	
	
	
	
	
	

	
	
	
	
	
	



	四、任务书签订各方意见

	项目负责人承诺：
我与项目组成员将严格遵守《内蒙古艺术学院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内蒙古艺术学院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切实保证研究工作时间，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并及时报告重大情况变动，对资助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按规定进行标注。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学校科研处审核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学校人事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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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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